
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合格投资者证明材料及要求 

 根据《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要求，投资

私募产品的投资者应满足合格投资者要求，并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 

  

一、个人投资者 

1. 法定要求须同时满足如下条件： 

（1）2年以上投资经历（必备）； 

（2）家庭金融净资产不低于 300 万元，家庭金融资产不低于 500 万

元，或者近三年本人年均收入不低于 40万元——（三选一） 

    金融资产包括银行存款、股票、债券、基金份额、资产管理计划、

银行理财产品、信托计划、期货权益等。 

  

2. 证明材料要求： 

（1）2年以上投资经历证明材料（必备） 

    投资者应提供从事证券、基金、期货、黄金、外汇、资管产品等

投资品种首笔交易在 2年以前发生的交易记录证明。 

（2）金融资产或年均收入证明（二选一） 

A.   应要求投资者提供真实、有效的资产证明文件，由第三方机

构出具的应要求加盖公章并提供原件。 



B.   【供参考】资产证明文件的举例（具体可见附件）：银行存

款、对账单、基金/信托份额持有证明、税单、用人单位盖章出具的

收入证明等。其他证明文件可按业务实际确认。 

  

二、机构投资者 

1. 法定要求：最近 1年末净资产不低于 1000万元； 

2. 证明材料要求： 

（1）应要求提供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并加盖公章；——上市公司已依

法公布年报的可不要求再盖章； 

（2）如机构无年报或者成立未满一年，原则上应提供专业第三方出

具的审计报告或鉴证报告，且内容能够证明机构的净资产信息。 

  

三、法定合格投资者 

1.法定合格投资者范围： 

（1）《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法定专业投资者”：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是专业投资者： 

（一）经有关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包括证券公司、期

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

财务公司等；经行业协会备案或者登记的证券公司子公司、期货公司

子公司、私募基金管理人。 

（二）上述机构面向投资者发行的理财产品，包括但不限于证券公司

资产管理产品、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产品、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产



品、银行理财产品、保险产品、信托产品、经行业协会备案的私募基

金。 

（三）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等养老基金，慈善基金等社会公益基

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 

 （2）《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三条： 

（一）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等养老基金，慈善基金等社会公益基

金； 

（二）依法设立并在基金业协会备案的投资计划； 

（三）投资于所管理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及其从业人员； 

（四）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投资者。 

 

2. 证明材料要求： 

满足以上条件的合格投资者应提供真实、有效的身份证明材料，包括

但不限于基础证照、备案证明、任职证明等。 

  

 

四、ABS 合格投资者 

1. 合格投资者范围： 

《上海证券交易所资产证券化业务指引》第十四条： 

   参与资产支持证券认购和转让的合格投资者，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经有关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包括银行、证券公

司、基金管理公司、信托公司和保险公司等； 

（二）上述金融机构面向投资者发行的理财产品，包括但不限于银行



理财产品、信托产品、保险产品、基金产品、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产品

等; 

（三）经有关金融监管部门认可的境外金融机构及其发行的金融产品，

包括但不限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RQFII）； 

（四）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等养老基金，慈善基金等社会公益基

金； 

（五）在行业自律组织备案或登记的私募基金及符合本条第(六)款规

定的私募基金管理人； 

（六）其他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 1000万元的单位； 

（七）符合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经本所认可的其他合格投资者。 

    资产支持证券的原始权益人，可以参与相应资产支持证券的认购

和转让。 

  

2. 证明材料要求 

    符合上述范围的投资者应相应要求提供基础证照、备案/成立证明、

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年报等。 

 

 

 

 

 



附件 1. 个人投资者金融资产证明举例 

1、证券对账单 

要求： 1、在券商近一个月以内的资金账户对账单、信用账户对账单，加盖业务章。 

2、银行存款、银行卡或存折 

要求：1、在一个月有效期内的加盖银行业务公章或者电子章的对账单。 

2、在一个月有效期内的加盖银行业务公章或者电子章的银行存款证明。 

3、基金/信托/资管计划等资管产品份额 

要求：1、基金管理机构/募集机构（基金公司、券商、信托公司、银行等）一个月内出具的

出具的基金/信托计划份额持有证明，并加盖业务公章。 

2、提供第三方基金销售机构的客户端（PC 端或手机端）自动生成的资产证明或当前

持有基金份额的截图，打印并由客户本人签名注明其有效性，如份额截图上没有电子章，需

要加盖公章或业务章。  

4、银行理财 

要求：由银行出具的有效期一个月以内的个人理财账户余额，加盖业务章。 

 

 

 

 

 

 



附件 2、个人收入证明模板 

 

个人收入证明 

兹有我公司（                公司）员工          ，身份证号

码：                           ，在我司工作     年，任职_______                 

部门           （职位），最近三年个人年均收入为人民币         元。 

特此证明！ 

 

XXXXXX 公司（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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